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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财购〔2024〕12 号

关于赣东学院校区建设项目（赣东学院新校区
学生公寓床采购项目）（一、二、三标段）

投诉处理决定书

福州城亿家具有限公司、赣东学院、抚州市华鑫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投诉人：福州城亿家具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长寿支路 3号同德园 13 号楼南

半部二层 B213 室

法定代表人：邓顺国

被投诉人 1：赣东学院

地址：江西省抚州市羊城路 154 号

被投诉人 2：抚州市华鑫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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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赣抚财富广场 6#楼 1 单元 1905

室

一、基本情况

赣东学院校区建设项目（赣东学院新校区学生公寓床采购项

目）（一、二、三标段）（编号：FZHX-2024-G011A、FZHX-2024-G011B、

FZHX-2024-G011C）采购于 2024 年 4 月 22 日在公共资源交易网

进行公告，投诉人 4 月 29 日对该项目采购文件提出质疑，5 月

10 日，代理机构抚州市华鑫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采

购代理机构”）回复质疑人，5 月 13 日收到投诉人对本项目第

二次质疑，并于 2024 年 5 月 16 日依法对质疑内容进行了答复。

5 月 30 日，投诉人对采购代理机构质疑答复不满意，向本

机关提起投诉，经审查，投诉人投诉函中未提供采购代理机构针

对本项目的质疑答复，经投诉人 6月 3日补正材料后我局依法于

6月 4日受理。本机关受理后，对该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采购

文件进行审查，现本投诉案件已审查终结。

投诉事项 1：根据招标文件所述上述尺寸均为非常规尺寸，

并且外观尺寸只偏差范围只允许士 2mm，而且还附了图片，这不

就等于要求提供相关的样品作吗?难道我大一些的尺寸就影响了

质量吗?而且根据江西省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

投标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一般不得要

求投标人提供样品，仅凭书面方式不能准确描述采购需求或者需

要对样品进行主观判断以确认是否满足采购需求等特殊情况除

外。《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第四十五条:样品、现场

演示、检测报告等不得作为评分因素，采购文件如需提供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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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对技术参数进行佐证的，应充分考虑供应

商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制作、运输成本以及评审场地限

制等因素。上述要求恶意增加投标人投标成本，未考虑不同供应

商需要开模制作样品时间、制作难度、运输成本，恶意设置不合

理的产品参数唯一性，明显以特定产品参数控制其他投标人，为

某供应商量身定做，明显就是学校内部有内鬼以不合理条件对供

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排斥其他潜在投标人建议全部

修改允许尺寸偏差≥20mm 让大部分供应商都能响应贵学校的基

本参数。

投诉事项 2： 招标文件中评审内容设置的“产品整体效果

图”。根据江西省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

理办法》第二十二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一般不得要求投标

人提供样品，仅凭书面方式不能准确描述采购需求或者需要对样

品进行主观判断以确认是否满足采购需求等特殊情况除外。《江

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第四十五条:样品、现场演示、检

测报告等不得作为评分因素，采购文件如需提供样品、现场演示、

检测报告等对技术参数进行佐证的，应充分考虑供应商样品、现

场演示、检测报告等制作、运输成本以及评审场地限制等因素。

上述要求恶意增加投标人投标成本，未考虑不同供应商需要开模

制作样品时间、制作难度、运输成本，恶意设置不合理的产品参

数唯一性,明显以特定产品参数控制其他投标人，为某供应商量

身定做，明显就是学校内部有内鬼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

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排斥其他潜在投标人。建议删除。

投诉事项 3: 招标文件评审内容中设置的“成品质量”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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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及配件质量”的评分项内容，上述“成品质量”评分指标，

要求提供的检测报告需要符合上述数值才能得分，我方认为非常

不合理，就算是同一批次生产的产品同时拿去检测，检测的结果

都一定相同，况且上述很多都是单一数值，难道检测结果大于上

述数值就比不上招标要求的质量差，就不能得分?且很多数值尾

数是奇数,是人为还是巧合?以上检测报告要求抗菌率还具体到

需检测哪些菌种和防霉菌性等级也是具体到需检测哪些菌种。据

我公司咨询相关正规第三方检测机构和国家级检测机构，得到答

复都是霉菌培养都得 30 天，先培育霉菌才能开始检测，试问哪

家检测公司不到 20 天能做出防霉检测报告。而且有些要求的霉

菌种类多，一起培育出来的菌种都可以检测出来同等值?有些少

是因为控标单位有些也拿不出来吧!其中最不合理的就是脚套需

要、金黄色葡萄 球菌、乙型副伤寒沙门氏菌、枯草芽孢杆菌，

大肠埃希氏菌、宋内志贺氏菌、痤疮丙酸杆菌、洋葱伯克霍尔德

氏菌、肺炎克雷伯氏菌抑菌,一个脚套需要用到这么多抗霉菌吗?

明显就是学校内部有内鬼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

或者歧视待遇，排斥其他潜在投标人明显以特定产品参数的检测

报告控制其他投标人，为某供应商量身定做,明显就是学校内部

有内鬼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排斥

其他潜在投标人。

投诉事项 4：招标文件评审内容中设置的“中国环保产品认

证证书、无毒害家具产品认证证书、绿色产品认证证书、产品安

全认证证书”等相关证书不合理，根据江西省财政厅采购工作领

导小组 2018 年对全省的招标代理的专项检查工作发现，发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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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文件中的证书条件限制投标人有歧视待遇。在政府采购活动

中，只有两种认证(证明)是许可或认可的，即节能产品、环境标

志产品认证证书，并对获得证书的产品实施政府优先采购或强制

采购,文件中要求的证书明显的有指定性排它嫌疑，为了营造良

好的政府采购营商环境，也减轻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负

担,财政部明确规定对政府采购活动中的此类证书进行分类处

理，规范政府采购活动中的评审行为。一是对于必需要的、确实

能体现出企业管理水平的证书进行保留，并合并内容相同、相近

的证书，且只能在“履约能力”中反映。二是规范其评审行为。

作为资格(质)条件的，不能作为评审因素。只能作为评审因素的，

坚决不能作为资格(质)条件。三是规范其评审因素中的所占分值

比例。应规定该类证书在总分值的比重不得超过 3%。四是一些

重复的、没有必要的证书，不能作为评审因素中评分条件。财政

部国库司明确了个条件，一是如将证书作为资格条件，需具有相

关法律依据;二是如将证书作为评审因素，需与项目采购需求相

关;三是评审因素的设置不得对供应商实行差别歧视待遇。财政

部明确了采购文件要求的许可或证书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即不构

成差别或歧视待遇:一是不在国务院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内;

二是申请条件没有对企业的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

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做出限制;三是与项目的特殊

要求存在实质上的关联性;四是满足该资格许可或认证证书要求

的供应商数量具有较充分的市场竞争性。特定部门颁发的荣誉证

书一般不作为政府采购中的加分项。，但通常不作加分项。这主

要是因为荣誉证书在企业经营年限、注册资、规模效益等方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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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存在限制，如果设置为加分项，可能会对中小企业，新企业等

无法获得此类证书的实体构成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违反相关

法规如《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政府采购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据我司了解办理这些证书最少的

都要 6 个月时间。多的要一年时间、而且办理这些证书的费用

又贵，这是恶意增加投标人投标成本。我公司认为此项目己被他

人操控，很明显有偏袒性和指定性，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

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有排斥潜在供应商之嫌，有违政府采购

法第二十条。建议删除这些设置门槛的证书，为中小企业营造公

平的竞争条件。

被投诉人答复 1：

1）本次采购的产品为非国标产品，采购人是根据学生公寓

的场地面积、学生入住数量以及考虑组合床的整体适用性、美观

性等各项因素及符合市场调查情况而设定的采购需求，参数均是

市面上常用参数，并且每个部件的尺寸均根据规格大小设置允许

±2mm 或者±5mm 的偏差值，部分采用允许大于等于或小于等于

的范围偏差，并未像投诉人称的“外观尺寸偏差范围只允许±2

㎜”，且在正式发布采购公告前已对采购需求内容作了前期市场

调查及专家论证，若产品尺寸偏差太大，无法确保产品的整体质

量和效果。

2）本次采购项目数量较大，要求供应商必须具有在最短的

时间内完成全部产品供货安装的能力，为了确保产品能按时、按

质、按量供货，要求在开标时提供各重要组成部件的实物图进行

佐证，此项要求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要而设置的，符合《政府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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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需求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的“采购人可以根据项目目标提出

更高的技术要求”和《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十一条“采购需求应当完整、明确，包

括以下内容：（二）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三）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

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的规定。故不存在任何的唯

一性和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性待遇，排

斥其他潜在投标人行为。

被投诉人答复 2：

本次采购的学生公寓组合床为非标产品，需要供应商根据采

购需求进一步进行深化设计及制作安装，光凭文字描述无法体现

出产品的整体设计效果和制作工艺，需要对样品进行主观判断以

确定是否满足采购需求。且本次采购产品的数量大，交货时间紧

任务重，为了确保产品整体设计效果，且能按时、按质、按量供

货，故要求各供应商提供实物图片进行评审，此项评分因素设置

与本项目的实际需求相关，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

管理办法》87 号令第五十五条“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

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服务服务水

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的规定，以及符合《政府采购货物

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二十二条：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一般不得要求投标人提供样品，仅凭书

面方式不能准确描述采购需求或者需要对样品进行主观判断以

确定是否满足采购需求除外⋯⋯” 的规定，不存在以不合理条

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性待遇，排斥其他潜在投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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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被投诉人答复 3：此项评分标准已经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在

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发布了变更公告，该投诉内容跟变

更公告内容严重不符。

被投诉人答复 4：项目评分因素中设置的上述认证证书，均

为了体现产品的环保、质量、产品安全等因素，所列举的几个证

书均为市面常有的证书，认证范围是根据本次采购的相关产品并

结合各认证机构的相关认证规则而确定的（环保产品认证、绿色

产品认证、无毒害产品认证的认证实施规则不同，根据实施规则

规定其单元划分标准可以按具体产品名称进行划分，故按照本次

采购产品的相关名称进行设置，家具“产品安全认证”国家没有

统一的认证规则，为适合大多数正规家具制造商，故设置大类的

认证单元范围），同时认证范围只要能覆盖此范围即可，并未要

求完全一致，所有证书均要求在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官

网可查询，并不具备特殊性以及唯一性，且未将证书作为资格条

件，排斥和限制任何供应商参与投标。该评分项的设置属于优于

加分项，与采购产品质量相关，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

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五十五条“评审因素的

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

技术或服务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的规定。

二、核实情况

本机关受理投诉后，于 6月 4日依法将投诉书副本发送至被

投诉人赣东学院和抚州市华鑫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调阅了本项目

招标文件，阅读了相关当事人的回复意见。经核实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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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投诉事项 1：采购人是根据实际需求设置相关产品技术

和质量要求的，在招标文件中的技术要求中均有明确的偏离度基

本要求，符合《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九条：“采购需求可

以直接引用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标准、规范，

也可以根据项目目标提出更高的技术要求。”和《政府采购货物

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十一条的相

关规定，投诉人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 1不成立。

关于投诉事项 2：本项设置得目的是为了确保产品能按时、

按质、按量完成供货，也就是按照采购人的需求提供货物和服务，

符合《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九条：“采购需求可以直接引

用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标准、规范，也可以根

据项目目标提出更高的技术要求。”的规定，符合《政府采购货

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相关规定，投诉人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 2不成立。

关于投诉事项 3：此项评分标准已经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在

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发布了变更公告，该投诉内容跟变

更后公告的内容严重不符。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

十九条“（一）提起投诉前已依法进行质疑”的规定，本项投诉

不符合受理条件，不予受理。

关于投诉事项 4：采购人为确保本项目供应商所投产品的环

保、质量、产品安全，在评分因素中设置了相关绿色环保产品和

安全认证证书等，体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统一的绿色产

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的意见》（国办发〔2016〕86 号）中

健全绿色市场体系、增加绿色产品供给、引领绿色消费的理念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BF%E8%89%B2%E4%BA%A7%E5%93%81/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BF%E8%89%B2%E6%B6%88%E8%B4%B9/0?fromModule=lemma_inlink


- 10 -

精神要求，但重复设置四种以上的相关环保产品认证、绿色产品

认证、无毒害产品认证证书进行重复加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八）规定，属于以其他不合

理条件限制或排斥其他供应商，投诉事项 4成立，采购人已于

2024 年 5 月 24 日签订了政府采购合同，且合同已履行。

三、处理决定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 94 号）第

二十九条（二）之规定，投诉事项 1.2 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

不成立”，投诉事项 3依法不予受理；投诉事项 4成立，根据《政

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三十一条（四）相关规定，本项目政

府采购合同已经履行，给投诉人造成损失的，可依法提起诉讼，

由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 60 日内向抚

州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

抚州市财政局

2024 年 6 月 13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抚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 年 6 月 1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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